
要求撤回对3名熊野寮学生的无期停学处分的声明
京都大学熊野寮自治会

京都大学校长 山极寿一 先生

2019年9月10日，熊野寮在住的3名学生接到了无期停学处分。在处分文中提到，3名同学的行为属于“妨碍学校职员”，并被认定为京都大
学通则32条1项界定的“不遵守学生本分”的行为。针对此次处分，我们将从以下2点提出抗议。

 • 无法论证学校职员行为的正当性
3名同学的行为、言语皆是在对京都大学当局（一下简称为当局）单方面的决定以及执行此决定的职员提出抗议的时候出现的。
在没有任何与学生的对话的前提下当局单方面做出决定并由学校职员以强硬暴力的手段执行，凡有提出抗议的学生便予以处分，这样的作法是
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对于没有正当性的职员的行为做出的妨碍，不应成为处罚的理由，因此要求撤回处分。
 • 此惩戒规定可被学校方肆意解释并滥用
京都大学学生惩戒规程（2017年2月28日修订版）界定的处罚对象是“不遵守学生本分的学生”并明示了“违反京都大学诸规程或命令的学
生”。
通过这样的规程，当局可以肆意处分对当局以及执行命令的职员提出抗议的学生。依据这样无理的规程做出的处分应当撤回。

本次对3名同学的处分的背景是包括当局自2018年4月开始实施的对看板板报的禁止，对吉田寮现栋在住学生的控诉，对11月京大学园祭的介
入等一系列的对学生的镇压。
很容易想象，今后当局还会肆意处分对当局提出抗议的学生。这不仅是关乎现在的每一个京大学生，还是关乎未来京大生的问题。如果事态继
续发展下去，学生的主体性与作为京大学生而思考自己大学去向的权力也会被剥夺。学生无法对当局的决定提出异议、抗议。这样的状况是与
本应作为理性与言论之府的大学格格不入的，不容忽视。

熊野寮自治会要求当局立即撤回对3名同学的无期停学处分，今后不再以这种形式对学生下达处分，并且要求在做出关于大学运营的决策时与
作为当事人的学生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决定。

2019年10月18日

京都大学对处分的正式发表
本校决定于2019年9月10日正式对文学部四年级1名学生，工学部四年级1名学生，综合人间学部1名学生进行以下惩戒处分。
处分内容
 • 对文学部四年级1名学生，被认定京都大学通则第32条界定的“不遵守学生本分”，基于同通则第33条，于2019年9月10日处以停学
（无期）处分。
 • 对工学部四年级1名学生，被认定京都大学通则第32条界定的“不遵守学生本分”，基于同通则第33条，于2019年9月10日处以停学
（无期）处分。
 • 对综合人间学部四年级1名学生，被认定京都大学通则第32条界定的“不遵守学生本分”，基于同通则第33条，于2019年9月10日处以
停学（无期）处分。

处分理由
 • 文学部学生
该学生于2018年8月9日，校园开放日首日，蹲坐在本部校区正门楠树东侧设置巨型制造物的一部分上，阻碍前来清除该制造物的学校职员。
该学生于于2018年9月27日及同年10月18日，在教育推进学生支援部办公楼2层厚生科窗口及走廊，当学校职员按压可疑人员时进行阻碍。
这类行为属于京都大学学生惩戒规程第3条第5号“进行了前各号界定的不应当的行为”，并符合京都大学通则第32条第1项界定的“不遵守学
生本分”的行为。
因此，本校在对此次行为的事实关系进行调查，慎重审议的后，决定对该学生处以停学（无期）处分。
 • 工学部学生
该学生于于2018年9月27日及同年10月18日，在教育推进学生支援部办公楼2层厚生科窗口及走廊，当学校职员按压可疑人员时进行阻碍。
该学生于2018年10月3日，在吉田南校区内，当学校职员将禁止入内者强制带出校区时进行阻碍。
这类行为属于京都大学学生惩戒规程第3条第5号“进行了前各号界定的不应当的行为”，并符合京都大学通则第32条第1项界定的“不遵守学
生本分”的行为。
因此，本校在对此次行为的事实关系进行调查，慎重审议的后，决定对该学生处以停学（无期）处分。

 • 对综合人间学部
该学生于于2018年9月27日及同年10月18日，在教育推进学生支援部办公楼2层厚生科窗口及走廊，当学校职员按压可疑人员时进行阻碍。
这类行为属于京都大学学生惩戒规程第3条第5号“进行了前各号界定的不应当的行为”，并符合京都大学通则第32条第1项界定的“不遵守学
生本分”的行为。
因此，本校在对此次行为的事实关系进行调查，慎重审议的后，决定对该学生处以停学（无期）处分。

补充说明I 关于按压可疑人员时的状况

处罚理由中3名同学共通的上述“2018年9月27日及同年10月18日”的事件是在熊野寮自治会向学校提出请求书的时候发生的。元京都大学学
生高田晓典也参加了此次提交行动。高田晓典在在校期间参加学生运动与熊野寮的自治运动，为保卫大学内的学生自治做了很多工作，但因抗
组织学生议京都大学进行军事研究、抗议大学向新自由主义方向进行改制，遭到学校方镇压，于2017年7月25日被大学处以“开除学籍处分”
并于10月2日被指定为禁止入内人员。在这次提交请求书的过程中高田晓典蒙面并身着蓝色套装与其他同学一同来到学校。在从学生窗口返回
的过程中，被8名学校职员按压在地，并以“蒙面的可疑分子”为由报警，最终以“不退去罪”被逮捕。
事实上，学校职员按压高田晓典的时候是他正要离开学校的过程中。数名大人把高田晓典按压在地并用脚踩住其手部至出血，以这种方式阻止
高田晓典的“退去”。对于学校职员这样的举动，同是居住在熊野寮的3名同学挺身插到学校职员与高田晓典之间或把学校职员从高田晓典身
上拉开。这便是所谓的“阻碍学校职员”。

补充说明II 关于近年大学内管理的强化

这几年，大学开始了监察覆面活动的学生。若有学生蒙面进入学校，学校职员会令其露出面部。学生拒绝的话，将会被认定为可疑人员而强行
排除到校外。这是通过特定到个人而监视学生的活动，并通过研究室、指导教师对学生施加压力。然而，在学校开放日也有身着套装的人在校
内进行宣传。查处蒙面学生并不是条例规定，而只是一部分学校职员的独断与滥用职权而来的。


